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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子公司 

转让所持丹阳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挂牌底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调整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房产”）转让所持丹阳信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阳房产”）97.38%股权的挂牌底价，挂牌底价由原来的不

低于 51,927.40 万元调整为不低于 41,541.92万元。 

2、本次调整挂牌底价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由于本次交易为挂牌转让，目前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最终成交价格尚

不能确定，对业绩的影响亦存在不确定性。 

本转让事项可能存在流拍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交易概述 

1、经公司二〇一八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全资子公司信达

房产公开挂牌转让所持丹阳房产 97.38%股权。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综

合考虑历年投资回报需求、资金占用并结合市场情况在不低于 51,927.40万元的

基础上确定最终挂牌价格。 

2018 年 11 月 12 日，信达房产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申请挂牌转让丹阳房产

97.38%股权，挂牌底价为 63,639.80 万元。后因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

方，信达房产进行重新挂牌，挂牌底价调整为 51,927.4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挂牌转让所持丹阳信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第七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挂牌转让所持丹阳信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刊载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2018 年 11

月 6日、2018年 11月 13日、2019 年 4月 1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受市场及行业因素影响，截至目前，本轮挂牌尚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为加快盘活资产，回收资源，公司拟调整全资子公司信达房产转让所持丹阳房产

97.38%股权的挂牌底价，挂牌底价由原来的不低于 51,927.40 万元调整为不低于

41,541.92 万元（交易对方还需代为偿付丹阳房产欠信达房产的截至交易日的往

来款）。 

3、2019年 7月 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二〇一九年度第十次会议，会

议以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子公司转让

所持丹阳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挂牌底价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综合考虑历年投资回报需求、资金占用并结合市场情况在不低于上

述挂牌底价的基础上确定最终挂牌价格、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交割损益调整及

其他交易要素等细节。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书，同意本议案。本次交易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转让股权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目前尚无法

确定关联方是否参加本次交易。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判断是否属于关联交易，

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丹阳房产股权将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建分所（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对丹阳房产截至 2019年 5月 31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丹阳房产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 5月 31日（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691.17  82,765.33  

负债总额 44,228.42  46,046.56  

所有者权益 36,462.75  36,718.78  

应收款项总额 45.79  172.19  

营业收入 594.48  13,565.15  

营业利润 -274.05  490.39  

净利润 -256.03  52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2.27  1,001.63  

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房产持有丹阳房产 97.38%股权。截至 2019 年 5 月 

31日，账面投资成本为 43,000 万元。 

其他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厦

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挂牌转让所持丹阳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80。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丹阳房产挂牌底价调整为不低于 41,541.92万元，最终挂牌价格将在综合考

虑历年投资回报需求、资金占用并结合市场情况的基础上确定。 

本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将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履行公开挂牌程序。目

前受让方尚未确定，尚未签署协议，故转让价格、交付和过户时间等协议具体内

容无法确定。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五、涉及出售股权的其他安排 

此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根据公司战

略规划，用于公司核心主业的经营。 

六、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的战略要求，下属房地产业务将逐步探索转型。本次挂牌转让丹阳

房产股权，有利于公司进行业务调整，回收资源拓展现有核心主业，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 

本次股权转让采取挂牌转让方式，成交价格尚不确定，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影

响尚不确定。本次交易能否完成存在不确定性。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全

资子公司信达房产将不再持有丹阳房产股权，丹阳房产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 

七、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针对本次拟挂牌转让丹阳房产股权的事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福建分所对丹阳房产 2018年度及 2019年 1-5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丹阳房产以 2018年 7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股东权益情况进行了评估。评估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0

月 2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2018-80 号《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

公司挂牌转让所持丹阳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及相关评估报告。 

八、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经营

需要。交易的定价合理、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股权挂牌转让底价是公司董事会基于审慎原则做出的决定，该

事项符合目前的市场环境，通过调整转让底价出售股权尽快回笼资金，有利于公

司稳健发展。本次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

情形。同意本次《关于调整子公司转让所持丹阳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挂

牌底价的议案》。 

十、备查文件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〇一九年度第十次会议决议； 

2、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书； 

3、丹阳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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